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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里耶秦简牍校释 （第二卷）》发现了秦始皇二十八年使用 “正月”，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使用

“鱙”，二十六年、二十八年使用 “臣妾”的明确记录，将秦始皇统治时期 “正月”“端月”使用情况得

以串联，并佐证了秦代改 “鱙”为 “罪”、改 “臣妾”为 “奴婢”一事及其改称时间。里耶秦简所见用

语的年代特征显示出秦代官府文书的行政特点，也反映了秦代专制集权、以法治国和秦代政策高效、严

苛的政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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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代讳字、更改用语，历来争议颇多。随着近
些年简牍文献的出土和发表，大量新史料得以问

世，为该问题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大门和思路。许多

学者涉足秦汉用语更改、避讳的领域，并以此为依

据对简文进行断代，从而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如

陈伟先生在 《秦简牍校读及所见制度考察》中，

便通过出土简牍，尤其是行政文书的梳理、对照、

研究，对秦代一些字词的使用和更改进行了年代上

的考察，包括 “正月”与 “端月”、 “臣妾”与

“奴婢”、“鱙”与 “罪”，从而对当时社会、政治

等方面进行研究。［１］

里耶秦简文书内容上至秦始皇统一全国前夕，

下至秦二世时期，在时间跨度上具有代表性。里耶

秦简记录有大量用语，在时间上有先后，且多不混

杂使用，是研究秦代用语改称和避讳的珍贵资料。

近年来，随着里耶秦简的进一步释读和出版，我们

有更多的材料和机会对秦代用语展开研究。本文便

主要根据 《里耶秦简牍校释 （第二卷）》 （以下简

称 《里耶秦简 （二）》）［２］，针对秦代用语及其改

称时间进行验证，并期待进一步完善相关结论。



一、“正月”与 “端月”

关于秦代讳 “正”为 “端”的问题，张小锋

在 《秦讳 “正”为 “端”始于二世元年说》中分

析了学界对于秦讳的意见，作者认为秦避讳之制始

于秦二世元年 （公元前 ２０９年），且遵循 “死后

讳”而不是 “生前讳”；同时，指出 “正”与

“端”意义相近，有时可互相通用，不能把所有使

用 “端”的情形都看作讳 “正”的结果。［３］随着近

年来新材料的问世，张小峰在 《里耶秦简中的

“正月”与 “端月”发微》中根据出土材料和传世

文献的比照，重新指出 “端月”一词自从秦统一

六国之后就已出现，但并未全部取代 “正月”，

“端月”的出现并不是避秦始皇嬴政讳的必然结

果，并进而推测 “端月”的出现仅仅是一种趋势，

并未上升到举国严令恪守的程度。［４］

陈伟在 《避讳 “正”字问题再考察》中，通

过梳理出土材料，归纳出秦代 “正月”“端月”的

使用存在反复的情况，即秦始皇统一之初的二十六

年 （公元前２２１年）、二十七年 （公元前２２０年），
只称 “端月”；而之前的秦王政时期和之后的秦始

皇二十九年 （公元前２１８年）至三十六年 （公元

前２１１年），只称 “正月”。但因为材料的不足，

对于二十八年 （公元前２１９年）和三十七年 （公

元前２１０年）的 “正月” “端月”使用情况存在

空白。

秦代避讳，是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受限于文

章篇幅和研究方向，本文暂不涉及秦代避讳的讨

论。同时，考虑到 “端”与 “正”在单独使用时，

语义有时可通用，存在互换的可能，因此本文仅针

对 “正月”和 “端月”这两个用语，结合 《里耶

秦简 （二）》所见材料，梳理二者出现的时间，以

期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并为秦代避讳的讨论提供更

充分的证据和材料。

（一）正月

《里耶秦简 （二）》中，“正月”凡三十三见。

其中，有明确纪年的共十四处，凡十八见。现列举

如下：

（１）廿八年正月辛丑朔丁未，贰春乡敬敢言
之……９－２２……今敬正月壬子受徒，弗报。９－

２２背
（２）卅四年正月丁卯朔庚午，迁陵守丞……

９－４９
正月辛未夕，居赀士五 （伍）少里□行。９－

４９背
（３）卅三 【年】……丁亥，迁

三年□□所□用者五 【牒】

月□□□敢追，它如９－２２４＋９－７１１
正月……□行９－２２４背＋９－７１１背
（４）廿九年正月辛亥初治，即具已。９－３４８
（５）卅四年正月丁卯９－３５２
（６）径辬粟米一石二斗少半半升。卅一年正

月丁丑，仓守武……９－４４０＋９－５９５
（７）径辬粟米一石九斗少半斗。卅一年正月

甲寅朔丙辰……９－７６２
（８）径辬粟米一石二斗少半半升。卅一年正

月壬戌，仓守武、史感、
(

人堂出
(

大隶臣快。

９－８１３＋９－１１２２
（９）卅三年五月……９－１４２０＋９－１４２１
正月戊寅旦……□发。苍手。９－１４２０背＋９－

１４２１背
（１０）卅一年正月甲寅朔丁□，迁陵丞昌、□

史□９－２０５６
（１１）卅五年正月庚寅朔□９－２０７８
（１２）卅四年十二月丁酉朔壬寅，司空守沈敢

言之：与此二追，未报，谒追。敢言之。／沈手。
正月丁卯朔壬辰，迁陵守丞……正月甲午日

入，守府印行。９－２３１４背
（１３）廿八年正月辛丑朔朔辛
米□，谒□官给，敢
正月辛酉，迁陵守丞膻９－３１６０＋９－３１６２
（１４）卅二年正月戊申 〈寅〉朔乙未９－３２３４
其中，９－２２４背 ＋９－７１１背有 “正月”，而

无纪年；正面则有明确纪年 “卅三 【年】”，因简

牍残缺，９－２２４＋９－７１１正反面内容是否为同一
篇文书，不能作有力判断，因此对于反面所言

“正月”的书写时间是否为秦始皇三十三年 （公元

前２１４年）尚存疑。同理，９－１４２０背 ＋９－１４２１
背亦是如此。但在里耶秦简８－２１４中明确有三十
三年的纪年，可见在秦始皇三十三年使用 “正月”

是确信的。［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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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端月

《里耶秦简 （二）》中， “端月”凡五见，现

列举如下：

（１）廿七年端月丁未，仓武、佐壬、
(

陵……９－１３４＋９－２６２
（２）二人与仓敬偕市，端月９－２２８
（３）□□史有皆，端月□□９－６０９

（４）廿六年端月□□令史９－１６６５
（５）端月丙午□□□□□不更□以来。９－

１８７８背
其中，使用 “端月”有明确纪年的为秦始皇

二十六年 （公元前 ２２１年）、二十七年 （公元前

２２０年）。
按照时间顺序，本文将 《里耶秦简 （二）》中有

明确纪年的 “正月”与 “端月”进行梳理，见表１：

表１　 《里耶秦简 （二）》中 “正月”与 “端月”时间梳理

用语 年份　　　　　 出处　　　　　　　　

端月
秦始皇二十六年 （公元前２２１年）
秦始皇二十七年 （公元前２２０年）

①９－１６６５
①９－１３４＋９－２６２

正月

秦始皇二十八年 （公元前２１９年） ①９－２２
②９－３１６０＋９－３１６２

秦始皇二十九年 （公元前２１８年） ①９－３４８

秦始皇三十一年 （公元前２１６年）

①９－４４０＋９－５９５
②９－７６２
③９－８１３＋９－１１２２
④９－２０５６

秦始皇三十二年 （公元前２１５年） ①９－３２３４

秦始皇三十三年 （公元前２１４年） ①９－２２４背＋９－７１１背 （存疑）

②９－１４２０背＋９－１４２１背 （存疑）

秦始皇三十四年 （公元前２１３年）
①９－４９
②９－３５２
③９－２３１４

秦始皇三十五年 （公元前２１２年） ①９－２０７８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看到：
首先，发现了始皇二十八年使用 “正月”的

明确记录，将 “正月”“端月”的使用在年代上得

以串联。其次，“端月” “正月”在使用上有连续

性，并无交叉混用。“端月”仅出现在秦始皇统一

之初的二十六年、二十七年；而二十八年至三十五

年，除三十年未发现明确记录外，其余只称 “正

月”，不称 “端月”。最后，可以发现，《里耶秦简

（二）》所见材料填补了秦始皇二十八年使用 “正

月”的空白，并且秦代 “正月”“端月”使用年代

与陈伟的结论相符，进一步佐证、完善了其观点。

即秦王政时期，只称 “正月”；秦始皇统一之初的

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只称 “端月”；二十八年至

三十六年，只称 “正月”；秦二世元年又仅称 “端

月”。

二、“鱙”与 “罪”

《说文解字》云： “鱙，犯法也。从辛从自，

言鱙人蹙鼻苦辛之忧。秦以鱙似皇字，改为

罪。”［６］在目前发现的先秦出土文献中，尚未发现

“罪”字，都是采用 “鱙”字。在甲骨文中尚未见

到 “鱙”字；在西周中期的金文中，“鱙”字已出

现并基本成型，写作
［７］

；西周晚期，字形为

［８］
。其后，“鱙”字大量出现。在战国中期的清

华简中，有 、 、 、 、 、 ，凡六见［９］；

在战国中晚期的郭店楚简中，有 （老甲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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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３５）、 （唐 １２）等，凡七见［１０］；在战国晚

期的上博简中，作 形等［１１］；战国晚期的中山王

鼎中写作
［１２］
；睡虎地秦简中， “鱙”字形态有

（秦１７５）、 （效３５）、 （日甲１４６背）等，

凡八十一见［１３］；里耶秦简中，则为 、
［１４］
。以

上所见 “鱙”字，形态差别不大，均是从辛从自，

上 “自”下 “辛”结构。

秦始皇统一，是 “鱙”字发展的一个重要转

折点。在睡虎地秦简中， “皇”写作 （日甲

１０１）。秦始皇因 “鱙”形似 “皇”而改 “鱙”为

“罪”，“罪”字形开始出现。里耶秦简中可见到的

“罪”有 、 、 、 ；马王堆汉墓简帛中，

字形有 、 、 、 、 等，凡六十七见［１５］；

在张家山汉简中，则有 、 、 等［１６］；银雀山

汉简中，为 、 、 、 等［１７］；在 《说文解

字》中，罪写作 ；汉桓帝永兴元年 （公元 １５３

年）的 《乙瑛碑》中 “罪”写作
［１８］
；从现有材

料来看，北魏正光二年 （公元５２１年）的 《封魔

奴墓志》中使用的 “罪”字已经完全成型，写

作 。

对于官方规定用语的响应，官府文书应更为及

时、彻底；并且官府文书大多属于即时性文献，后

世再行抄录从而更改用语的可能性较小。故 “罪”

字晚出，并晚于秦统一当可信。

关于 “鱙”“罪”的研究，刘志松 《释 “罪”》

一文，主要是运用古文字训诂的方法，对 “鱙”

“罪”进行解构性分析，考察 “鱙”“罪”的内涵及

其字形的发展。［１９］李勤通 《“鱙”与 “罪”及其所

见之刑法观的变迁》主要从刑法观念的角度探讨

“鱙”一字的变迁，并梳理了 “鱙”与 “罪”字

形的发展与成型。［２０］上述学者对于秦始皇改 “鱙”

为 “罪”之说，均持赞同意见。但受研究角度的

影响，学者关于始皇改 “鱙”为 “罪”的时间均

未深度研究，仅是指出当在始皇帝统一全国之后，

即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后。

陈伟在 《“鱙”与 “罪”》一文中，通过出土

资料相互比照印证，认为秦始皇改 “鱙”为 “罪”

一事存在，并指出始皇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年五月

一直采用 “鱙”字，而在三十四年六月直到二世

元年，多条资料均采用 “罪”字，从而将改字时

间精确到始皇三十年五月至三十四年六月之间。

本文主要通过 《里耶秦简 （二）》所见材料，

针对此观点进行检验。

（一）鱙

在 《里耶秦简 （二）》中，“鱙”凡四见，列

举如下：

（１）廿八年正月辛丑朔丁未……及乘城卒、
诸黔首抵鱙者皆智 （知）?田……９－２２

（２）廿七年十一月戊申朔癸亥，洞庭
)

（假）

守昌谓迁陵丞：迁陵上坐反适 （谪）鱙当均输郡

中者六十六人，今皆输迁陵９－２３
（３）鱙赦，或覆问之毋９－１６９０＋９－１８５９
（４）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壬辰，酉阳驣敢告迁

陵主：或诣男子它。辞曰：……令史可以书到时定

名吏 （事）里、亡年日月、它坐论报赦鱙云

何，或 （又）覆问毋有９－２２８７
有明确纪年的凡三见，分别为二十六年五月、

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年正月。符合陈伟有关改

“鱙”为 “罪”的时间结论。

（二）罪

《里耶秦简 （二）》中， “罪”共十七处，凡

二十一见，现列举如下：

（１）·色有罪，为鬼薪，出负。９－１９１＋９－３２７
（２）舍适等治所，毋有所脱。其 【罪】□□

若未决者，勿庸决，而署其狱９－４７２＋９－１４１６
（３）上造、上造妻以上有罪，其当刑及当城旦

舂，耐以为鬼薪白粲。其当 【耐罪各】以其耐致耐

之。８－７７５＋８－８０５＋８－８８４＋９－６１５＋９－２３０２
（４）罪为鬼薪气９－１３６８
（５）【司空色】有罪，为鬼薪。９－１５１６
（６）【有】罪，耐为□９－１７１７
（７）有罪罪９－１９３０
（８）【赎】耐罪三，赀一甲９－２０３０
（９）失完城旦罪９－２０８８
（１０）死罪９－２１０７
（１１）以死亡□罪者不收或尽以过９－２１５７
（１２）或告之，弗捕告，与同罪９－２１９３

０１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８月



（１３）罪者具写□□报９－２２００
（１４）盗□罪鲜购万９－２３２０背
（１５）乏献罪不轻□子轻９－２３５０
（１６）其有笞罪□９－３２１１
（１７）□□□ 【有罪其当】

【赎论之】。赀罪令９－３２７３
其中，９－１９３０疑似为习字简，暂不讨论。
在 《里耶秦简 （二）》中，“罪”字的相关记

录均无明确纪年。其中 ９－２１９３“或告之，弗捕
告，与同罪”，可参看岳麓书院伍０２１号 “……人

或告之而弗捕告，皆与挟舍匿者同鱙”［２１］，《里耶

秦简 （二）》９－２１９３的内容与岳麓秦简 （伍）

０２１号相同，都涉及隐匿嫌犯者的处罚措施。但岳
麓秦简作 “鱙”，里耶秦简改作 “罪”，可佐证秦

代当有改 “鱙”为 “罪”一事。

《里耶秦简 （二）》中 “鱙”与 “罪”无混杂

使用的情况，但因材料有限，目前尚不能进一步精

确改字的时间。

需要另外说明的是，虽然秦代改 “鱙”为

“罪”，并且在行政公文上得以严格遵守，但实际

上， “鱙”的消亡不是简单的一纸诏令便能实现

的，在后世的传世文献及石碑石刻中，“鱙”仍有

所现身。如东汉延熹七年 （公元１６４年）的 《孔

宙墓碑》仍然作 “鱙”；在 《史记》［２２］ 《汉书》［２３］

等传世文献中，“鱙”也依然存在。虽然 “鱙”的

使用频率已不如 “罪”，但两者在一段时间内尚且

能共存混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罪”最终彻

底取代了 “鱙”。

三、“臣妾”与 “奴婢”

臣、妾，金文习见。在西周中期的气盘铭文中

有 “以公命，用 朕仆驭臣妾自气，不余气”［２４］，

即霸姬将气讼于穆公，要求气归还仆、驭、臣、

妾，可见臣妾的人身依附关系。除此之外，西周早

期的复尊 （集成０５９７８）有 “臣妾”；西周晚期的

师簋 （集成０４３１１）有 “仆、驭、百工、牧、臣、

妾”，逆钟 （集成 ０００６２）有 “公室仆庸臣妾”，

伊簋 （集成０４２８７）有 “康宫王臣妾百工”。

在秦汉简牍中，“臣妾”与 “奴婢”均可解读

为家奴，两者在含义上有所重合。同时， “臣妾”

与 “奴婢”在使用年代上亦有前后。宫崎市定在

《东洋的古代》中通过传世文献的考证，指出 “上

古时期是用 ‘臣妾’一词来代指奴婢的，‘臣妾’

与 ‘奴婢’几乎是同义词”，但对于改称的时间，

宫崎市定并未深入探讨。［２５］陈伟在 《“臣妾”、“奴

妾”与 “奴婢”》中通过对当时出土简牍的梳理后

认为：在始皇二十八年八月以前，只称 “臣妾”；

始皇三十一年十月或三十二年六月以后，则只称

“奴婢”，彼此未见混杂使用的情形。从而认为秦

代 “臣妾”“奴婢”用语的改变，当时通过颁布诏

书、律令等方式统一施行。

另外，在秦汉简牍中，还常见有 “隶臣妾”。

“隶臣妾”是秦汉时期一种官奴或者刑徒的名称，

颜师古在 《汉书》中，注解 “男子为隶臣，女子

为隶妾”。学界聚焦于 “隶臣妾”身份、性质的研

究。如蒋秀碧的 《云梦秦简中所见隶臣妾身份研

究》指出，隶臣妾身份特殊，来自罪犯或与罪犯

有某种关系的人，隶属于官府，带有官奴隶的某些

残余属性，终身为官府服劳役［２６］；朱德贵 《岳麓

秦简所见 “隶臣妾”问题新证》否定秦 “隶臣妾”

为刑徒之说，而将 “隶臣妾”分为依附于官府名

下之 “隶臣妾”和依附于私人名下之 “隶臣妾”

两种［２７］；杨颉慧的 《张家山汉简中 “隶臣妾”身

份探讨》利用张家山汉简对汉文帝刑法改革前

“隶臣妾”的身份进行了探讨，认为 “隶臣妾”是

一种刑期有限的刑徒，同时具有官奴隶身份［２８］。

对于 “隶臣妾”是否为刑徒尚有争议，但 “隶臣

妾”与 “臣妾”有本质的区别当是确信的。在简

牍中，存在 “隶臣妾”简称 “臣妾”的情况。如

《秦律十八种》之 《仓律》４８“妾未使而衣食
公”，整理者认为，简首的 “妾”可能为未成年的

“隶妾”。［２９］因此在探讨 “臣妾” “奴婢”改称时，

要注意对 “隶臣妾”这一不同的群体加以区别。

在 《里耶秦简 （二）》中，表示男性、女性家

奴的用语有 “臣妾” “奴婢”，但未见到 “奴妾”

称谓。

（一）臣妾

相比于 “奴婢”一词，“臣妾”在 《里耶秦简

（二）》中大量出现。除因信息残缺无法确定之外，

主要有五种用处：

第一，在文书中自称、谦称，作臣下、臣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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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如９－１９４２＋９－２２９９的 “臣昧死言：臣窃闻

黔首择钱甚……”。

第二，作人名使用。如９－４５６“敢言之：廷
下□丞相$

（假）史□、南阳卒史臣”。
第三，出现在习字简中。如９－１８９２背的 “妾

妾妾止之之之”。

第四，“隶臣妾”，即官奴或刑徒。此种用法

在 《里耶秦简 （二）》中最为多见，从秦始皇二十

七年至秦二世元年均有出现。

第五，家奴。此种用法是本文主要讨论的对

象。现将指称 “家奴”的简牍列举如下：

（１）廿八年八月戊辰朔丁丑，酉阳守丞又敢
告迁陵丞主：高里士五 （伍）顺小妾玺余有逮，

事已，以丁丑遣归。９－９８６
（２）【廿】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戊子，贰春乡后

敢言之：丞相言： “得巍 （魏）城邑民降归义者，

有故臣妾为拾虏，以鼠 （予）之。”令书已到。敢

言之。９－１４１１
９－９８６中 “小妾”为未成年女性奴隶，文书

记载高里的 “小妾”玺余被逮捕后遣归，玺余的

所用权属于名为顺的士伍，可知 “小妾玺余”的

性质为家奴、私人奴隶。

９－１４１１中，“归义”为归附、归顺之意，“虏”
为俘虏。此简记载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对于 “故

臣妾”的处理方式，即若魏地归义者原有臣妾被秦

俘虏，则将其归还给这些归义者 （亦即原先的主

人）。可见，此简所称 “臣妾”当为家奴，并且秦

始皇二十六年时已称家奴为 “臣妾”。

另外，有 ９－１８６＋９－１２１５＋９－１２９５＋９－
１９９９“卅五年十月壬戌朔乙酉，少内守履出黔首
所得虎……妾迁所，取钱廿一”，但因简牍残缺，

对于此枚简中的 “妾”是否作 “家奴”解，并不

能下定论。出于严谨考虑，暂不讨论此枚简。９－
１０８９背 “七月戊□旦，□臣□以来。／□半”，正
面有纪年 “卅年七月 【丁巳】”。此枚简 “臣”原

释文未释，前后内容均有缺失，不能断定 “臣”

的性质，故暂时不取。９－４７４＋９－２４５８“·与女
子臣□画首前□画中□□□女子□男子”亦是
同理。

《里耶秦简 （二）》所见明确表示 “家奴”意

的 “臣妾”一词，出现时间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十

一月、二十八年八月，符合陈伟的观点。

（二）奴婢

《在里耶秦简 （二）》里， “奴婢”仅三处。

现列举如下：

（１）主二春、都乡、启陵、田□□吏卒、黔
首及奴婢駁。８－３８９＋８－４０４＋９－１７０１

（２）小婢五人。９－２８９７
（３）为奴□９－２９８５
后两句信息残缺，无法得知书写年份。第一句

缺失明确纪年，但有 “黔首”一词。《史记·秦始

皇本纪》记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更名 “民”

曰 “黔首”。可知此句当为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后。

但因材料的缺损和记载的空缺，尚得不到更多的有

用信息。

四、结语

《里耶秦简 （二）》所见材料，对于秦代改制

的相关研究有所补充和佐证。对于 “正月”与

“端月”，《里耶秦简 （二）》填补了秦始皇二十八

年使用情况的空白，即秦王政时期，只称 “正

月”；秦始皇统一之初的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只

称 “端月”；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政策反复，又

只称 “正月”。对于 “鱙”与 “罪”，佐证了秦始

皇改字之制的存在，但因材料有限，改 “鱙”为

“罪”的时间尚不能进一步精确，改称时间为始皇

三十年五月与三十四年六月之间。对于 “臣妾”

与 “奴婢”，进一步验证了使用时代上的准确性，

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八月之前只称 “臣妾”；始皇三

十一年十月或三十二年六月之后，政策发生更改，

只称 “奴婢”。

秦代在用语方面，虽然存在一定反复逆转的情

形，如 “正月”与 “端月”，但在官府文书中，更

改用语后尚未发现彼此混杂使用的情形，这显然是

以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推行所导致的，而非民间逐渐

发展产生、约定俗成的。这应当与官府文书的行政

特点有关，也反映了秦代专制集权、以法治国和秦

代政策高效、严苛的政治特点。

但同时也要注意的是，囿于材料的限制，在这

些观点中，尚有空白和争议需要去解决。如为何

“端月”仅使用两年的时间便又重新恢复为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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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这与避讳有何关联？秦始皇改 “鱙”为

“罪”的时间能否更加精确？ “臣妾”为何改称

“奴婢”？ “臣妾”改称 “奴婢”的时间能否进一

步缩小范围？随着相关材料的进一步研究和发表，

相关问题可望得到进一步细化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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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张守中．中山王厝器文字编 ［Ｍ］．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８１．

［１３］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 ［Ｍ］．北京：文物出版

社，１９９４．

［１４］蒋伟男．里耶秦简文字编 ［Ｍ］．北京：学苑出版

社，２０１８．

［１５］刘钊．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全编 ［Ｍ］．北京：中华

书局，２０２０．

［１６］张守中．张家山汉简文字编 ［Ｍ］．北京：文物出版

社，２０１２．

［１７］骈宇骞．银雀山汉简文字编 ［Ｍ］．北京：文物出版

社，２００１．

［１８］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 ［Ｍ］．北京：中华

书局，２００４．

［１９］刘志松．释 “罪” ［Ｊ］．江苏警官学院学报，２００８

（４）：１０５－１１５．

［２０］李勤通． “鱙”与 “罪”及其所见之刑法观的变迁

［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６）：１１９－１２８．

［２１］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五 ［Ｍ］．上海：上海辞

书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２］司马迁．史记 ［Ｍ］．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２３］班固．汉书 ［Ｍ］．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２４］严志斌，谢尧亭．气盘、气与西周誓仪 ［Ｊ］．中

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２０１８（７）：４３－５２．

［２５］宫崎市定．东洋的古代 ［Ｍ］．张学锋，马云超，尤东

进，石洋，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３４－３５．

［２６］蒋秀碧．云梦秦简中所见隶臣妾身份研究 ［Ｊ］．时

代文学，２００９（２）：１３７－１３８．

［２７］朱德贵．岳麓秦简所见 “隶臣妾”问题新证 ［Ｊ］．

社会科学，２０１６（１）：１５３－１６５．

［２８］杨颉慧．张家山汉简中 “隶臣妾”身份探讨 ［Ｊ］．

中原文物，２００４（１）：５７－６１．

［２９］陈伟．秦简牍合集 ［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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